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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函
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48-1號6樓
承辦人：郭聿惠
電話：02-27773827#11
Email：yuhuikuo@nkust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
發文字號：技專校院招策字第113000035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調整對照表1份 (1130000353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技能競賽於技專校院入學管道之等第及優待加分調整

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調整案業經教育部113年9月25日臺教技（一）字第

1130095123號函同意備查。

二、現行參與亞洲技能競賽並取得各職類優勝名次者，可準同

國際技能競賽或正（備）取國手資格參加技優入學及甄選

入學，然考量亞洲技能競賽之賽程規模及競爭強度皆不及

國際技能競賽，且為彰顯國際技能競賽（青年組）之重要

性及區隔亞洲技能競賽（青年組）之優待加分比率，自115

學年度起調增國際技能競賽及調整亞洲技能競賽於技優入

學及甄選入學之等第及優待加分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四技二專、二技技優保送入學：參加亞洲技能競賽取得

第1名（金牌）、第2名（銀牌）、第3名（銅牌）對應之

等第皆為「第四等」，優勝對應之等第為「第五等」，

正（備）取國手增列「亞洲技能競賽（青年組）」。

(二)四技二專、二技技優甄審入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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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國際技能競賽：取得各類優勝名次第1~3名（金牌、銀

牌、銅牌）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為「增加甄審實得總

分60%」。

２、亞洲技能競賽：取得各類優勝名次第1~3名（金牌、銀

牌、銅牌）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為「增加甄選原始總

分50%」，優勝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為「增加甄選原始

總分45%」，正（備）取國手增列「亞洲技能競賽（青

年組）」。

(三)四技二專甄選入學

１、國際技能競賽：取得各類優勝名次第1~3名（金牌、銀

牌、銅牌）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為「增加甄審實得總

分45%」。

２、亞洲技能競賽：取得各類優勝名次第1~3名（金牌、銀

牌、銅牌）及優勝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為「增加甄選

原始總分35%」，正（備）取國手增列「亞洲技能競賽

（青年組）」。

三、全國技能競賽（含分區賽）自109年起區分為「青年組」與

「青少年組」，為讓相同賽事不同組別之獲獎者參加相關

入學管道之報名資格及優待加分比率有所區隔，自116學年

度起於相關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增列全國技能競賽（含分

區賽）「青少年組」之報名資格及優待加分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四技二專、二技技優保送入學：考量全國技能競賽「青

少年組」之競賽難易度及強度係以國中階段之先備能力

所設計，且與簡章表列之其他競賽相較下難度較低，故

不予納入報名資格。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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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四技二專、二技技優甄審入學

１、全國技能競賽「青少年組」：取得各類優勝名次第1~3

名（金牌、銀牌、銅牌）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為「增

加甄審實得總分15%」，第4、5名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

為「增加甄審實得總分10%」。

２、全國技能競賽分區（北、中、南）技能競賽「青少年

組」：取得各類優勝名次第1~3名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

為「增加甄審實得總分8%」，其餘得獎者不予納入技

優甄審報名資格。

(三)四技二專甄選入學

１、全國技能競賽「青少年組」：取得各類優勝名次第1~3

名（金牌、銀牌、銅牌）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為「增

加甄選原始總分8%」，第4、5名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

為「增加甄選原始總分5%」。

２、全國技能競賽分區（北、中、南）技能競賽「青少年

組」：取得各類優勝名次第1~3名對應之優待加分比率

為「增加甄選原始總分3%」，其餘得獎者不予優待加

分。

四、檢附本案調整對照表1份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勞動部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與工程學院鄭院長慶
民、全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全國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教育部、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、本會研究發展處、本會綜合業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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